
花蓮縣瑞穗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殯葬設施使用收費

如左

一、公園化墓基部份，每

一墓使用面積在六點六平

方公尺以內，規費新臺幣

(下同)一萬元。納骨塔塔

位以樓層及納骨櫃尺寸大

小（大、小櫃）核算規

費，一樓小櫃三萬元、大

櫃四萬五千元，第二樓小

櫃二萬八千元、大櫃四萬

一千八百元，第三樓小櫃

二萬五千元、大櫃三萬七

千元，不分大、小櫃，每

櫃以放置壹罐為限。

二、火化費:設籍本鄉 

者，每火化一具遺體，收

規費六千元(含火化撿骨入

罐費；非設籍本鄉者收費

九千元，火化之棺木限高

五十二公分、寬七十公分

第七條 殯葬設施使用收費

如左

一、公園化墓基部份，每一

墓使用面積在六．六平方公

尺以內，規費一萬元。納骨

塔塔位以樓層及納骨櫃尺寸

大小（大、小櫃）核算規

費，一樓小櫃三萬元、大櫃

四萬五仟元，第二樓小櫃二

萬八仟元、大櫃四萬一千八

百元，第三樓小櫃二萬五仟

元、大櫃三萬七千元，不分

大、小櫃，每櫃以放置壹罐

為限。

二、火化費:設籍本鄉者，

每火化一具遺體，收規費陸

仟元(含火化撿骨入罐費；

非設籍本鄉者收費玖仟元，

火化之棺木限高五十二公

分、寬七十公分以內，超過

規定者，不予受理。另起掘

本條依行政院九十三年九月

十七日院臺秘字第零九三零

零八九一二二號函修正中文

數字及阿拉伯數字。



以內，超過規定者，不予

受理。另起掘後骨骸火化

收規費三千元，如使用家

屬休息室之單獨臥室者，

每次收規費五百元，其使

用以上班時間為限。

三、本鄉各項殯葬設施之

使用，以本自治條例第四

條所定本鄉鄉民為原則，

非本鄉鄉民申請使用各項

殯葬設施除火化加收三千

元外，餘依前項各款收費

規定加收一倍規費，如有

本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之

減免事由者再依規定減免

之。

後骨骸火化收規費三仟元，

如使用家屬休息室之單獨臥

室者，每次收規費五佰元，

其使用以上班時間為限。

三、本鄉各項殯葬設施之使

用，以本自治條例第四條所

定本鄉鄉民為原則，非本鄉

鄉民申請使用各項殯葬設施

除火化加收三仟元外，餘依

前項各款收費規定加收一倍

規費，如有本自治條例第五

條規定之減免事由者再依規

定減免之。

第八條  申請墓基使用

者，每一墓基得使用年限

為八年，期滿應通知遺族

依規定辦理洗骨進塔

(堂）、植存、拋灑或其他

方式處理。如遇屍體未腐

等特殊原因得提出延長申

第八條 申請墓基使用者，

每一墓基得使用年限為八

年，期滿須辦理洗骨進塔

(堂）、植存、拋灑或其他

方式處理。如遇屍體未腐等

特殊原因得提出延長申請，

最多延長二年為限。

一、本條酌修文字暨修正中

文數字。

二、依花蓮縣政府一一零年

八月三日府民宗字第一一零

零一四二七三五號函暨審計

部審計室一一零年三月二日

審花蓮一字第一一零零零五



請，最多延長二年為限。

逾期未辦理起掘者，經本

所通知限期遷移，再不遷

移者，由本所依殯葬管理

條例第二十八條，逕行委

託殯葬業者代為撿骨後放

置臨時納骨櫃位，所須一

切必要費用由使用者家屬

負擔，家屬拒絕繳納時，

依相關法令處理。申請遷

葬或起骨須繳規費五千

元。

申請骨灰（骸）存放設施

使用年限為五十年，期滿

應通知遺族依規定須辦理

植存、拋灑或其他環保葬

方式處理。所須一切必要

費用由本所負擔。

逾期未辦理起掘者，經本所

通知限期遷移，再不遷移

者，由本所依殯葬管理條例

第二十八條，逕行委託殯葬

業者代為撿骨後放置臨時納

骨櫃位，所須一切必要費用

由使用者家屬負擔，家屬拒

絕繳納時，依相關法令處

理。申請遷葬或起骨須繳規

費五仟元。

零五七九一號函審核通知，

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規定修正第一項使

用年限及增訂第三項。

第九條 申請使用殯葬設施

已繳規費並經核發證明

書，一個月內應完成埋

（火）葬或入塔作業工

作，倘因故未能使用者，

第九條 申請使用殯葬設施

已繳規費並經核發證明書，

一個月內應完成埋（火）葬

或入塔作業工作，倘因故未

能使用者，申請人應於期限

本條修正第二項中文數字。



申請人應於期限內檢具原

發證明書及繳款收據申請

無息退費，逾期不處理

者，由本所逕予取銷使用

權並通知申請人，已繳規

費不予退還。凡使用納骨

塔欲中途終止使用者，應

向本所申請註銷，不得私

下轉讓，並憑證向公墓管

理人員領取該位骨罈，已

繳之規費不予退還，註銷

使用後如須再行使用應重

新申請並繳納規費。

申請使用納骨塔定位後如

欲變換位置，應憑證申請

變更，並按申請變更時各

樓收費標準補足差額外，

並繳納規費二千元，如係

低樓層移高樓層者其差額

不得核退或抵扣。

內檢具原發證明書及繳款收

據申請無息退費，逾期不處

理者，由本所逕予取銷使用

權並通知申請人，已繳規費

不予退還。凡使用納骨塔欲

中途終止使用者，應向本所

申請註銷，不得私下轉讓，

並憑證向公墓管理人員領取

該位骨罈，已繳之規費不予

退還，註銷使用後如須再行

使用應重新申請並繳納規

費。

申請使用納骨塔定位後如欲

變換位置，應憑證申請變

更，並按申請變更時各樓收

費標準補足差額外，並繳納

規費二仟元，如係低樓層移

高樓層者其差額不得核退或

抵扣。

第十條 遺體火化入罐後，

未能及時進塔者，本鄉納

骨塔得予暫時寄放，寄放

第十條 遺體火化入罐後，

未能及時進塔者，本鄉納骨

塔得予暫時寄放，寄放期間

一、修正中文數字。

二、依據審計部臺灣省花蓮

縣審計室一一零年四月二十



期間以二年為限，每滿一

個月收寄放規費六百元，

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

如若逾期情事發生，視其

個案情形處理﹕

一、通知移出或展延。

二、通知移出，未處理或

移出者，每季清查由本所

代為移出。

三、同樣努力後最終未能

辦理者，經本所公告三個

月後，以植存等環保葬法

處理完善結案。

其骨灰移出地點，未來規

劃將集中於特定區域，目

前暫存於火化場有限空間

內，視個案家屬處理能力

協助，最終將以植存方式

解決。

以一年為限，每滿一個月收

寄放規費六佰元，未滿一個

月以一個月計，逾期不予領

回處理者，由本所移出保管

櫃。

一日審核通知，並基於照顧

與服務理念修正第一項暫時

存放處理原則。

三、配合中央政策並增訂第

二項處理方式。

第十二條  本所受理公

墓、火化場及納骨塔使用

應備置簿冊永久保存，分

第十二條  本所受理公墓、

火化場及納骨塔使用應備置

簿冊永久保存，分別登記左

依殯葬管理條例明定身分證

字號為應記載事項。



別登記下列事項：

一、死者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出生地、性

別及生、死之年月日、使

用日期、與使用地點位置

或編號。

二、死者主要家屬或關係

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出生地、關係、

住址及通訊連絡處及電

話。

列事項：

一、死者姓名、性別及生、

死之年月日、使用日期、與

使用地點位置或編號。

二、死者主要家屬或關係人

之姓名、關係、住址及通訊

連絡處及電話。

第十七條 喪葬設施管理人

員，應忠於職守，不得有

違法、徇私舞弊、瀆職行

為，一經查證屬實，依法

究辦。

第十七條 喪葬設施管理人

員，應忠於職守，不得有違

法、徇私舞弊、瀆職行為，

一經查覺依法究辦。

本條酌修文字。

第二十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

規定者，按情節依法究

辦，其屬代履行者，由本

所移請執行，並得徵收相

關費用。

第二十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

規定者，按情節依法究辦，

其屬代執行者，由本所移請

執行，並得徵收相關費用。

本條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修正

文字。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四條 中華民國九十 一、本條文刪除。



八年以前之納骨塔管理費免

予追繳。

二、為免牴觸規費法，爰刪

除本條文。


